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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终审）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诉讼结果：胜诉。 

 涉案的金额：经营权转让费2,166.09万元及违约金。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本裁定为终审裁定，对公司的影响视后

续执行结果而定。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与河南华中石油销

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中石油公司”）经营权转让合同产生纠纷，于2016

年8月向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7年9月19日，公司收到河南省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豫01民初144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原告公司、

被告华中石油公司双方于2014年9月25日签订的《京港澳高速公路郑州至驻马店

段许昌、漯河、驻马店服务区加油站经营权转让合同》；被告华中石油公司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公司经营权转让费2,166.09万元及违约金；驳回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9月15日、2017年9月20日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16-052、2017-035。 

三、终审裁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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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月 10 日，公司收到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 748 号《民

事裁定书》，在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过程中，因上诉人华中石油公司提出的

缓交诉讼费申请未获得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且未在限定时间内缴纳二审诉

讼费，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裁定如下：本案按河南华中石油销售有

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一审判决自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本裁定

为终审裁定。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裁定为终审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案最

终结果需视执行情况而定。 

四、备查文件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豫民终 748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7月 12日 


